
代销商品的方式不同，其会计处理也不尽相同。本文就代

销商品的会计处理谈些个人看法。

一、代销商品的方式

1援 视同买断方式。视同买断方式代销商品，是指委托方

和受托方签订合同或协议，委托方按合同或协议收取代销的

货款，实际售价由受托方自定，实际售价与合同或协议价之间

的差额归受托方所有。如果受托方有权自定代销商品售价的

话，则为视同买断方式代销商品。在此种方式下，委托方和受

托方均确认收入。根据代销商品的风险和报酬有没有转移，视

同买断方式又分为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受托方及主要风

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受托方两种情况。

2援 收取手续费方式。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商品，是指委

托方和受托方签订合同或协议，委托方根据代销商品数量向

受托方支付手续费的销售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只有委托方才

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受托方不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只按照代销

数量确认一定的手续费收入。委托方发出商品时，商品所有权

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受托方，委托方在发出商品

时通常不应确认商品销售收入，而应在收到受托方开出的代

销清单时才确认收入。受托方应在商品销售后，按合同或协议

约定的方法计算确认手续费收入。

二、视同买断方式下代销商品的会计处理

1援 视同买断、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下的会计处理。

如果双方在代销协议中约定，商品是否卖出与委托方没有任

何关系，则委托方在交付商品时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受

托方在收到代销商品时作为购进商品处理，在将商品销售出

去时再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应的成本。

2援 视同买断、主要风险和报酬未转移情况下的会计处

理。对于此种情况，委托方和受托方如何处理，目前的会计准

则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根据收入确认的条件，与该商品相

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因此委托方不能在发出商品

时确认收入。对于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发出商品的成本，在

“发出商品”科目中核算，因此，委托方在发出代销商品时借记

“发出商品”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等收到受托方的代销

清单时再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应的成本。

由于代销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受托方，因

此，受托方不应将之作为购进存货处理。笔者认为，收取手续

费方式代销的商品，受托方可以设置一些会计科目，并将会计

科目表中的“代理业务资产”科目改成“受托代销商品”科目，

将“代理业务负债”科目改成“受托代销商品款”科目。由于收

取手续费代销商品方式下，受托方收到商品时并不作为购进

商品处理，因此在视同买断商品主要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的

情况下，受托方应当采取类似的会计处理。在收到受托代销商

品时，可按照协议价借记“受托代销商品”科目，贷记“受托代

销商品款”科目；在将代销商品销售出去时，借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目；同时结转成本，借记

“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受托代销商品”科目；支付代销商

品款时，借记“受托代销商品款”、“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根据会计准则指南中会计科目的设置，在收取手续费方

式下，“发出商品”科目可以改为“委托代销商品”科目，因此委

托方在发出商品时，也可以借鉴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做法，借

记“委托代销商品”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

三、收取手续费方式下代销商品的会计处理

在此种方式下，只有委托方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受托方按

照销售商品的数量或价款确认一定的手续费收入。委托方的

会计处理为：发出商品时借记“委托代销商品”科目，贷记“库

存商品”科目；收到受托方转来的代销清单时借记“应收账

款”、“销售费用”等科目，按照协议价格，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收到代销

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

受托方在收到代销商品时不作为购进商品处理，代销商

品销售出去后，也不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在收到代销商品时，

按照协议价借记“受托代销商品”科目，贷记“受托代销商品

款”科目；将商品销售出去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受

托代销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确认手续费收入时借记“受托代销商品款”科目（其金额为计

算的手续费收入），贷记“其他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收入”科

目；收到委托方开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借记“受托代销商

品款”（扣除手续费收入的金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代销商品作为一种较特殊销售方式的商品，发出商品并

不意味着委托方要确认收入，受托方也不一定要确认商品销

售收入，这取决于商品代销的方式。当然，由于现行会计准则

中并没有关于此类销售方式的会计处理规定，上述处理如有

不妥之处，欢迎各位专家和同仁进行指正。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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